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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一办九组”工作职责的通知
各市（区）委、人民政府，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市各有关部门（单位）：

为切实加强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工作责任，现将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预防控制组、医疗救治组、交通管控组、社会及社区防控组、农村防控组、学校防控组、企业防控组、新闻宣传组、物资保障组的工作职责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办公室

办公室设在市政府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协助服务保障市领导指挥全市疫情防控工作，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组织贯彻落实中央和省疫情防控决策部署，办理疫情防控工作有关文电和会议会务；及时传达领导小组指示、指令，研究确定疫情防控工作策略和重大措施，完善应对工作预案；督促检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和各市（区）对疫情防控部署事项、领导指示批示的贯彻落实情况；加强与领导小组各专项组的协同配合，推动形成工作合力。

二、预防控制组

预防控制组设在市卫生健康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泰州海关、市疾控中心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组织制定和修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预防控制工作指引；对疫情进行监测、报告，开展病例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医学观察；指导各地、各部门、各医疗机构开展防疫工作；做好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来泰人员的摸排和管理；提出疫情风险评估、趋势预测和社会面疫情防控的意见建议。

三、医疗救治组

医疗救治组设在市卫生健康委，市科技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医保局、市人民医院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尤其是发热门诊开展全覆盖督导；对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医疗救治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指导医疗机构规范化诊疗和重症病例医疗救治；调配医务人员力量，组织开展业务和安全防范培训；做好治疗、隔离用房及药品、设备和防护用品的资源配备；做好救治保障工作，优化相关医保和救助政策，确保患者不因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四、交通管控组

交通管控组设在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局、市卫生健康委、泰州海关、泰州海事局、泰州边检站、市交通产业集团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规划设置和管理检测点，保障疫情防控应急物资优先运输；开展交通工具和场所通风、消毒处理；对交通进行管制，落实好疫情防控的各项措施；做好相关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追踪、排查以及隔离管理；开展出入境人员卫生检疫和可疑病例排查，负责现场体温异常的人员信息统计和报告。

五、社会及社区防控组

社会及社区防控组设在市公安局，市委政法委、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民宗局、市民政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外办、市行政审批局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协调组织各地各有关部门，开展社会面整体防控和重点防控；充分发挥社区动员能力，实施网格化管理，压实社区防控责任；掌握、分析社会治安动态，依法查处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工作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强舆情监测预警研判，严厉打击网络造谣传谣等违法违规行为；做好相关人员信息的收集；严厉打击非法猎捕、贩卖、经营利用野生动物行为；及时发布旅行卫生安全提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应急处置有关涉外事务。

六、农村防控组

农村防控组设在市农业农村局，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管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督促各地落实属地责任，健全乡镇、村居防控体系，落实网格化、地毯式管理；指导农村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危害与防控基本知识宣传；指导农村基层组织开展人员排查、交通管控、医疗救治等综合防控；指导农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强化健康宣教，引导农村居民规范防控行为；指导各地推进乡风文明，倡导农民健康生活方式；做好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工作，抓好非洲猪瘟防控和禽类重大动物疫病的防控，积极做好应急准备；组织农产品有序生产，保障蔬菜和猪肉等重要农产品的市场供应。

七、学校防控组

学校防控组设在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市市场监管局、市高教园区管委会、在泰各高校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做好全市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督促指导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及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落实防控责任；建立健全学校疫情防控体系，及时准确收集各地各校疫情信息，督促指导各地各校落实针对性防控措施；强化对师生的宣传引导，落实联防联治、群防群治措施，确保正常教育教学秩序和校园稳定。

八、企业防控组

企业防控组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公安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国资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督促企业强化主体责任，复工前实施检疫查验和健康防护确保安全复工，复工后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切实做好职工疫情防护工作；指导各类经济开发区、高新园区加强园区内企业疫情监测，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组织协调市内口罩、防护服、医用隔离面罩、医用隔离眼罩等疫情防控物资生产企业的复产达产工作，切实帮助复产企业协调解决原材料、用工、水电气、物流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全力推动生产企业尽快复产达产，确保防控物资生产质量。

九、新闻宣传组

新闻宣传组设在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应急局、泰州日报社、泰州广播电视台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稳妥做好疫情信息发布，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防止炒作和不实报道；大力宣传各项防控措施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引导公众提振信心、主动参与、科学防护；注重普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可防、可控、可治知识，消除社会公众的恐慌心理和焦躁情绪；广泛宣传疫情防控工作先进典型和工作经验。

十、物资保障组

物资保障组设在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商务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落实疫情防控处置物资保障，提出经费和应急物资储备计划；开展疫情所需疫苗、药品、医疗设备和器械、卫生防护用品的信息采集、统计、评估工作，组织其生产、储备、调度；维护市场生活必需品的稳定供应；加强疫情防控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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